
 

 

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辦理 

2026 年 3 月赴日本電子專門學校跨領域實習國際教育旅行 

-家長同意書- 

 

    茲同意本人子弟______________ （以下稱參與學生）參加貴校辦理之 2026

年 3月 15 日（星期日）至 2026 年 3月 20 日（星期五），為期 6天 5夜的赴赴日

本電子專門學校跨領域實習國際教育旅行；並授權貴校指定之領隊教師於活動期

間全權管理參與學生之行為及處理相關醫療事宜。 

   本人了解並確認，貴校於無故意或重大過失情況下，對於活動期間因其他原

因（如誤餐、誤點、誤宿或參與學生個人疏忽所致損失等）不負賠償責任。 

   本人亦知悉並同意，參與學生於活動期間若違反日本當地法律（包括未滿 20

歲吸菸、飲酒等行為），需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及所有衍生費用，貴校不負任

何賠償或協助之責任。 

   本人進一步同意，貴校基於團體安全與整體利益之考量，保留隨時接受或終

止參與學生繼續參與活動之權利，本人及參與學生不得異議。 

 

此致 

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

 

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就讀科別： 

                班  級： 

               (備註：請家長務必親自簽名，其他人不得代簽)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備註：報名完成後，須經學校遴選，遴選通過者個別通知，114 年 12 月 12 日(五)

前繳交訂金新台幣伍仟元至學校出納組，未交者視同放棄。 

附件二之一 



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辦理 

2026 年 3 月赴日本電子專門學校跨領域實習國際教育旅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報名表-           (各欄均請正楷填寫) 

班級  座號  性別  出生年月日  

中文姓名  血型  身分證字號  

護照英文

姓名 
 監護人姓名  

家中電話 （H） 監護人手機  

學生手機  監護人關係  

參加課程 

(請務必

填寫) 

(   ) CG 影像製作體驗課程 (   ) 遊戲製作體驗課程 

(   ) 動漫製作體驗課程 (   ) AI 人工智慧體驗課程 

(請填 1.2.3.4 數字，若第 1 志願額滿，則由主辦單位安排至第 2 志願課程，依此類推) 

護照 

(請勾選) 

1.□有護照，有效期限為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。(有效日期須為 2026 年 10 月以後) 

2.□護照已過期。(有效日期為 2026 年 9 月 30 日以前必須重新辦理) 

3.□沒有護照。      【護照影本繳至圖書館】 

聯絡地址  

健康調查 

(請務必

清楚填

寫) 

1.□身心健康，且無不良嗜好。 

2.是否曾患過下列疾病：□無 

  □心臟病 □癲癇 □過敏體質 □糖尿病 □肺結核 □腦炎 □腎臟病 

  □氣喘 □精神疾病 □肝炎 □蠶豆症 □其他重大疾病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目前學生本人經常服用的藥物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□無 

4.易過敏的藥物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□無 

5.易過敏的食物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□無 

6. □葷食、□素食 

注意事項 

1.請於 2025 年 12 月 19 日(星期五)前繳回本報名表(各欄均須填寫完整)及護照影本(已持有護照)

繳至圖書館，經學校審核通過後，學生須於規定時間內繳交相關費用及辦理護照(旅行社可代

辦)，未能配合者，將取消參加資格。 

2.繳交團費後，非特殊原因不得要求退費；若有特殊原因需退費者，則須依旅行社合約扣相關費用。 

3.已完成報名繳費的同學須配合參加學校辦理之行前說明會。 

4.活動期間視同上課，學生務必遵守各項規定，並聽從帶隊老師之指導，違者依校規處理。 

5.活動結束返校後，務必準時繳交此次教育旅行心得報告，表現優良者將給予獎勵。 

6.以上個人資料僅做為此次教育旅行報名所需，不做其他用途，由圖書館負責妥善保管。 

 

❊本人同意填寫以上個資做為報名之用。本人簽名： 

家長簽章  導師簽章  

導師意見 
□同意參加 

□不同意參加，簡述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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